引言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密云县民政局编制的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、收费及减免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政府网站http://www.bjmy.gov.cn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密云县民政局办公室，联系人：陈军，电话：69042485。
一、概述
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2008年5月1日起我局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设3名工作人员，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，并开辟了公共查阅点等。截至2010年底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2010年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市、县关于做好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落实工作机制和人员、完善各项制度、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、梳理填报政府信息、开展宣传培训、加强政府网站和信息公开场所建设等工作有序进行，经过努力，实施《条例》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。公开情况具体如下：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（一）公开情况
本局2010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9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0条；法规文件类其他信息7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14.29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4条（其中：工作计划4条），占总体的比例为8.16%；行政职责类信息0条；业务动态类信息38条（其中部门动态32条，结果公示6条），占总体的比例为77.55%。对涉及民生的政策、规范性文件、规划计划类、财政预算、结果公示需要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。
在我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中，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有7条；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重要信息公开42条；这些信息的主动公开，践行了“以人为本，为民解困，为民服务”的民政工作宗旨，尽量满足群众需要，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局利用多种形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主要包括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、政府信息公开大厅、政府信息公开栏、信息查阅点、电子屏幕、便民手册、服务指南、公告、通告、新闻发布会、档案室文件查询中心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公开形式。其中最常用的形式和最受欢迎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主动公开各类信息。在便民服务方面我局编制了主动公开信息的有关检索目录，印制了大量的宣传资料，发放了近千册便民手册等。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本局2010年度列入目录的依申请公开信息0条，全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。
四、人员和收支情况
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
　　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职人员共1人，同上年相比，增加0人；兼职人员共3人，同上年相比，增加0人。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　　2010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
2010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（四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
2010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0元。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五、咨询情况
2010年，本局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10人次。其中，现场咨询0人次，电话咨询8人次，占总数的80%；网上咨询2人次，占总数的20%。
　六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2010年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。
七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2010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工作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公开形式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结合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，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改进：
（一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继续重点推进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，进一步及时、规范做好公文类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；加强公众关注度高的规范性文件、重大决定等文件公开工作，并探索相应的工作机制；以政府信息公开带动办事公开，以办事公开带动便民服务，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与网上办事和电子政务工作的结合。
（二）以《条例》落实为抓手，探索政府信息公开渠道。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，进一步完善新闻发布体系，向社会披露和解读公众关注度高、公益性强、涉及面广的重要决策等政府信息；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，丰富政府信息服务渠道，扩大公开内容和范围。
（三）以服务群众为目的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。加强新闻宣传，开展政府信息公开主题日活动，提高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知晓率和参与度；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学习和培训，注重条线横向联系、纵向指导的沟通协调机制，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平；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各项保障措施，丰富政府信息公开监督、检查、考核手段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评价考核体系。
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
